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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驗票程序 

1. 付印前請將票券設計檔案以傳真或 e-mail予各場館確認，符合規定後再行印製。

自行售票節目，票樣亦須提供查驗。 

2. 索票節目之票券印製完成後，務必將票券送到各場館蓋驗票章、驗票後票券才可

以發出去。 

售票節目票券票券印製完成後，請依相關法規送稅捐稽證處查驗。 

3. 入場票券請將「注意事項」印製於票面上 

4. 開放觀眾於演出時攝(錄)影，該檔節目之文宣、海報及票券均應載明「節目

演出時開放觀眾攝(錄)影，為避免影響演出與觀賞節目，一律禁用閃光

燈。」 

 

二、 入場票券應註明下列注意事項(場地使用契約第九條) 

1. 每人一券。 

2. 觀賞節目應服裝儀容整齊並保持安靜，禁止在場內吸煙、飲食、嚼食口香糖

或檳榔，如有干擾演出或影響其他觀眾之行為者，經服務人員勸導仍未改

善，得強制其離場。 

3. 非經許可不得攝影、錄影或錄音，行動電話請關機或設定靜音模式。 

4. 演出前 30分鐘開始進場，遲到觀眾須等候引導入場。 

5. 螢光棒、花束及大字報等物品禁止攜帶入場。 

1. 請加印〝流水號〞驗

票張數明確無誤。 

2. 請加印驗票〝虛線〞

以便蓋驗票章及撕

票。 

3. 票券紙質儘量避開亮

面及深色以免驗票章

較易模糊 

1. 及不易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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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索票節目，持票觀眾一律於開演前 5分鐘進場完畢，演出前 5分鐘視場內空

位情形，開放免票進場，客滿後禁止入場。 

 

三、 票券樣式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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